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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级微型消防站”项目评审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浦锦街道作为上海市闵行区下辖的行政单元，街道常住人口约 11.5万人，

辖区内居民小区、农村区域与生产经营场所交织分布，消防安全工作任务艰巨、

责任重大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上海市及闵行区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的系列

决策部署，夯实基层消防安全防控基础，根据《闵行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实施

方案》，结合浦锦街道区域特点、一级微型消防站建设现状及灭火救援实战需求，

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牵头制定并印发《关于印发<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

划分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3〕50号），对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灭

火救援辖区进行科学划定，为精准开展消防工作提供坚实制度支撑。

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作为辖区基层消防救援的关键力量，其服务范围

划定为：东至浦锦路，南至立跃路，西至黄浦江，北至中心河，辖区总面积约

5.1平方公里。方案要求站内配备执勤人员 7人，其中包括 1名指挥员、2名驾

驶员及 4名消防员；配备 1辆 5 座福田水罐消防车，车辆性能稳定、灭火救援

功能完备，可满足辖区初期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等实战需求。实际该站点于 2023

年 10月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，2024年配置 7人，2025年调减至 6人。

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城运中心”）负有“落

实应急值班值守要求，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具体任务的协调处置等工作”、“协助

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”等职能，故申请实施“一级微型消防站”项目，该项目为

“安全生产工作”项目下的二级子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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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内容

1、保护半径

（1）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总面积 5.1 平方公里：

①平时：站点距离辖区东北角（江榉路、浦锦路）直线距离为 1.82 公里，

到达时间约 5 分钟；距离辖区西北角（中心河、黄浦江）直线距离为 2.22 公

里，到达时间约为 7分钟；距离辖区西南角（立跃路、黄浦江）直线距离为 1.1

公里，到达时间约为 3分钟；距离辖区东南角（浦锦路、周浦塘河）直线距离

为 1.22 公里，到达时间约 4分钟。

②高峰：站点距离辖区东北角（江榉路、浦锦路）直线距离为 1.82 公里，

到达时间约 7分钟；距离辖区西北角（中心河、黄浦江）直线距离为 2.22 公里，

到达时间约为 9分钟；距离辖区西南角（立跃路、黄浦江）直线距离为 1.1公里，

到达时间约为 5分钟；距离辖区东南角（浦锦路、周浦塘河）直线距离为 1.22 公

里，到达时间约 6分钟。

2、保护对象

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下辖居民小区 10 家、农村 4 家、厂库房 1

家。

3、实施内容

（1）人员配置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划分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

委办〔2023〕50号）文件中要求，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需配备 7人。要求

每天 24小时值守人员 5人（按区要求执行，包含站长、副站长、驾驶员、消防

员和值班员）。围绕灭火救援、防火巡查、宣传教育、应急处置等四个方面，落

实以下六项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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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开展初期火灾扑救，救护火场被困群众；

②根据需要，保护火灾事故现场，协助开展事故调查；

③开展社区防火巡查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；

④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；

⑤参加重大活动、重大节日消防安全保卫工作；

⑥按照区消防救援支队和街道具体安排，承担防汛排涝、防疫消杀、便民

利企等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2）设备及日用品购置

根据实际需求购置拉梯、多功能水枪等 37项器材；战斗服、灭火头盔等 4

项装备；其他生活办公类物品。

（3）车辆租赁

租赁 1辆福田双排喷洒车（消防洒水车），整车由消防员乘员室和车身两大

部分组成，乘员室为原厂双排，可乘坐 2+3人，该车为外露罐结构，车身前部

为器材箱+罐体，后部为器材箱。水罐材质为优质碳钢，载水 1450L。

（4）房屋租赁

租赁房屋 288平方米，包括厨房及餐厅 78m2、战备仓库及训练仓库 43m2、

值班备勤室 43m2、消防体验室 43m2、办公室 43m2、会议室 20m2、淋浴间及备

勤间 18m2，租赁期限为 2026年 1月 1日-2026年 12月 31日。

（三）项目预算

1、2026年预算申报情况

2026年申报预算 122.46万元，资金来源于镇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，具体申

报明细详见表 1-1。
表 1-1：2026年预算申报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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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元
项目内

容
项目明细 单价 数量 2026年预算数 项目依据 备注

一级微

型消防

站项目

一级微型消防站人员运

营费 2025尾款
22,440.2 1 22,440.2

沪闵消委〔2024〕

10号闵行区消防

安全委员会关于

印发《2024年消

防为民办实事项

目实施方案》的

通知

—

一级微型消防站人员运

营费 2026首付
120,000 7 840,000

按区指导价 15万/人

进行招标，2026年增

至 7人，含工资、伙

食、保险等费用

一级微型消防站站点运

行管理费 2026年首付
154,274.62 1 154,274.62 —

一级微型消防站站点运

行管理费 2025年尾款
18,320 1 18,320 —
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辆租

赁费 2025尾款
6,020 1 6,020 —
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辆租

赁费 2026首付
65,765.6 1 65,765.6 —

一级微型消防站房屋租

赁费首付
117,734.4 1 117,734.4 —

合计 — — 1,224,554.82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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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近三年预算及执行情况

表 1-2：一级微型消防站项目近三年预算执行表

单位：元

序

号
子项目名称

2023年 2024年 2025年

调整后预

算
支付金额

预算

执行

率

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 支付金额
预算执

行率
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

支付金额

（截至 2025
年 10月）

预算执

行率

1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辆租

赁服务费
— — — 75,298.00 64,742.90 64,742.90 — — — — —

2
一级微型消防站项目_市

级
— — — — 379,980.00 379,980.00 100.00% — — — —

3
一级微型消防站专项维

护
— — — — 185,500.00 185,500.00 100.00% — — — —

4 一级微型消防站项目 — — — — 528,798.00 528,798.00 100.00% — — — —

5
一级微型消防站项目

（2023年尾款））
— — — 39,652.50 39,652.50 39,652.50 100.00% — — — —

6 一级微型消防站项目 753,397.50 753,397.50 100% 1,205,150.00 — — 100.00% — — — —

7
一级微型消防站运营费

2024尾款
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100,978.00 95,929.10 95,929.10 100%

8
一级微型消防站人员运

营费 2025首付
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900,000.00 875,167.80 875,167.80 100%

9
一级微型消防站站点运

行管理费
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137,000.00 137,440.00 137,400.00 99.97%

10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辆租

赁费 2024尾款
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7,194.35 7,194.35 7,194.35 100%

11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辆租

赁费 2025首付
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67,768.20 54,180.00 30,100.00 55.56%

12 一级微型消防站房屋租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129,928.32 129,907.00 129,907.00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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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子项目名称

2023年 2024年 2025年

调整后预

算
支付金额

预算

执行

率

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 支付金额
预算执

行率
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

支付金额

（截至 2025
年 10月）

预算执

行率

赁费

合计 753,397.50 753,397.50 100% 2,832,770.01 6,339,120.40 6,327,120.40 99.81% 1,342,868.87 1,299,818.25 1,275,698.25 98.1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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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2026年绩效目标

“一级微型消防站”项目为“安全生产工作”项目下的二级子项目，本次主要针

对“一级微型消防站”项目设置相关绩效目标和指标。

1、项目总目标

通过实施本项目，保障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正常运行，有效保护浦锦

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下辖居民小区 10 家、农村 4 家、厂库房 1 家，做到

“统一调派、就近出动、快速响应、高效处置”，进一步推进浦锦街道基层消防力

量建设工作。

2、项目年度目标

2026年，及时完成各项消防任务，并采购 57项设备、租赁 1辆福田双排喷

洒车（消防洒水车）和 288平的场地，消防员执勤服务时长达 12个月，使应急

相应效率在 8分钟以内，周边居民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。

3、具体绩效目标

表 1-3：绩效目标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

场地租赁成本 ≤11.77万元

设备采购成本 ≤17.26万元

车辆租赁成本 ≤7.18万元

执勤服务成本 ≤86.24万元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完成设备采购 57项
完成场地、车辆租赁 车辆 1辆，场地约 288平

执勤服务时长 12个月

质量指标

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%
执勤服务质量合格率 100%
场地、车辆正常使用率 100%

设备采购及时率 100%，2026年 12月前

执勤服务开展及时率 100%，2026年 12月前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

应急响应效率 郊区及偏远地区≤8分钟

消防车辆和设备完好率 100%
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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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评审情况

本项目为“安全生产工作”项目下的二级子项目，故单位针对“安全生产工作”

项目填写了项目预算评审评分表，具体如下：

项目单位自评项目总得分为 97分；经评审后得分结果 91分。

从项目决策上看：项目单位自评得分为 50分，经评审，得分为 48分。该

项目主要根据《关于印发<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划分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

闵消委办〔2023〕50号）开展，立项依据充分；预算主要根据历年合同金额及

支付方式、沪闵消委办〔2023〕50号文件要求，以及实际需求测算，并经第三

方审核，预算编制较为合理。但个别项目未经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，扣 2分。

从项目管理上看：项目单位自评得分为 27分，经评审，得分 26分。该项

目主要根据单位内部采购、合同、验收管理制度开展，但缺少具体的实施计划、

个别实施内容不够量化，扣 4分。

从项目绩效上看：项目单位自评得分为 20分，经评审，得分 17分。预算

单位按照绩效管理要求编制了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指标，基本均已量化。但产

出时效指标、效益指标的指标值均不够量化，扣 3分。

三、项目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

（一）实施内容和计划不够明确。首先，当前方案缺少系统完备的具体实

施计划，未明确各阶段工作目标、责任主体、推进时序及保障措施。其次，部

分实施内容不够量化且各人员的工作内容未充分明确，如全年消防演练次数等

重点工作，不利于后续工作的规范推进与监督检查。

因此，建议细化实施计划，量化工作指标。首先，建议制定系统完备的阶

段性实施计划，明确总体工作目标、分阶段任务清单、责任主体及具体职责分

工，细化推进时序节点与步骤流程。其次，明确年度工作内容并制定量化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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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针对消防演练等重点工作，明确年度开展次数，以及参与人员范围、演练时

长等核心内容。

（一）绩效指标不够完善、量化。单位主要根据一级项目“安全生产工作”

设置相应的指标，未完全覆盖实施内容且个别产出时效和效益指标不够量化。

因此，建议完善并量化相关指标。评审小组根据项目计划实施内容及预算

申报明细对绩效指标进行了完善，并补充设置了个性化指标及量化后的指标标

杆值，使绩效指标的设定可以充分反映项目的核心目标及预期效益，详见表 1-3。

四、项目预算审核意见

2026年“一级微型消防站”项目，单位申报金额 1,224,554.82元，经审核，核

定金额 1,224,554.82万元，核减金额 0万元，核减率为 0%。具体各子项核定情

况详见表 4-1。

因一级微型消防站人员运营、一级微型消防站站点运行管理等项目需提前

实施采购，一招三年，故 2026年预算需按照合同金额全额安排，待招标完成后，

再调减预算，因其为特殊情况，故本次评审按照实际当年度需求金额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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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：2026年项目预算审核意见表

单位：元
项目

内容
项目明细

前评申报金额
项目依据 备注 审核后金额 核减金额 核减率 审核原因

单价 数量 申报金额

一级

微型

消防

站项

目

一级微型消防站人

员运营费 2025尾款
22,440.2 1 22,440.2

沪闵消委

〔2024〕10

号闵行区消

防安全委员

会关于印发

《2024年

消防为民办

实事项目实

施方案》的

通知

— 22,440.2 0 0%

根据一级微型消防站人员运营项目合同，应于

2026年 4月底前，按区及街道考核（履约评价）

支付第四季度考核费，考核费用为 22440.2元。

因此，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一级微型消防站人

员运营费 2026首付
120,000 7 840,000

按区指导价

15万/人进行

招标，2026年

增至 7人，含

工资、伙食、

保险等费用

840,000 0 0%

数量方面：根据《关于印发<浦锦街道一级微型

消防站辖区划分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

〔2023〕50号）中附件 2.执勤人员配置表，应

配置 1名指挥员、2名驾驶员、4名消防员，共

计 7人。

单价方面：根据区指导价 15万元/人，较为合理。

后续根据每年区下发指导价调整。根据历年合同

支付比例，2026 年支付 80%（即 15 万元*7 人

*80%=84万元）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一级微型消防站站

点运行管理费 2026

年首付

154,274.62 1 154,274.62 — 154,274.62 0 0%

站点运行管理所需的装备、水电办公费等。经第

三方审核、市场询价，全年总金额为 192843.27

元，根据历年合同支付比例，2026年支付 80%，

共 154274.62元，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一级微型消防站站

点运行管理费 2025

年尾款

18,320 1 18,320 — 18,320 0 0%

根据 2025年一级微型消防站站点运行管理项目

合同，应于 2026年 3月底前，根据服务履约评

价结果支付尾款（合同金额的 10%，即 18320

元）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 6,020 1 6,020 — 6,020 0 0% 根据闵行区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车辆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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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内容
项目明细

前评申报金额
项目依据 备注 审核后金额 核减金额 核减率 审核原因

单价 数量 申报金额

辆租赁费 2025尾款 协议，应于 2026年 3月底前，根据服务履约评

价表支付尾款（总金额 60200的 10%，即 3020

元）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一级微型消防站车

辆租赁费 2026首付
65,765.6 1 65,765.6 — 65,765.6 0 0%

数量方面：根据沪闵消委办〔2023〕50号要求

配置 1辆水罐消防车，较为合理。

单价方面：根据闵行区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

车辆租赁协议，2025年租赁 1辆小型消防水罐

车，租金为 60200元（自 2025年 2月-12月）。

2026年计划租赁 1量福田双排喷洒车（消防洒

水车），费用包括租赁、保险、保养和税金。经

市场询价、第三方核价，全年总金额为 82207.5

元，根据历年合同支付比例，2026年支付 80%，

共 65765.5元，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一级微型消防站房

屋租赁费首付
117,734.4 1 117,734.4 — 117,734.4 0 0%

根据 2025年房屋租赁合同，租赁面积约 288平

方米，租金为 129907元。经第三方审核、市场

询价，租金约 1.4元/天/平，故按照 365天、288

平测算，全年租金为 147168元，根据历年合同

支付比例，2026年支付 80%，共 117734.4元，

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合计 — — 1,224,554.82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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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结果应用情况

2024年度“安全生产工作”开展绩效（后）评价，最终评分结果为 89.5分。

针对“一级微型消防站”项目提出“补充合同中明确的服务期限为 2024 年 3 月 1

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实际合同签订日期为 2024年 4月 11日晚于服务期限”

的问题，实际后续年度合同签订时，已对该问题进行整改。

附件：

1、《关于印发<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划分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

办〔2023〕50号）；

2、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基层消防力量执勤战备工作考核评价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5〕4号）；

3、审核明细表（车辆、房屋、运行管理）。

2025年 1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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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《关于印发<浦锦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辖区划分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

闵消委办〔2023〕50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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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基层消防力量执勤战备工作考核评价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5〕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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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审核明细表（车辆、房屋、运行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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